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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理念下“S-A-P”混合式教学一体化设计在商法课程
建设中的运用

——以《公司法》课程为例
胡筱曼

（五邑大学，广东 江门 529020）

 摘要：文章探讨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在构建符合教育部“两性一度”金课要求的课程时面临的挑战，以法学课程为例提出了S（SPOC）.

A（APP）.P（PPT）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一体设计的创新教学模式。SAP 混合式教学设计旨在解决传统教学方法的三大困境：绩效之困、

课堂激励之困和教学评价单一之困，提出了以 SPOC 课程带动的混合式教学创新模式、以角色扮演与沉浸式体验为特点的课程活动、以引

导式讨论与案例模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与以游戏奖赏与分数评价的双重激励机制为核心与创新要点的教学设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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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如何构建既适合本校学情，又满足教育部

“两性一度”金课要求的课程，一直存在矛盾与困境。本文试图

将其归结为如下两个因素：

（一）基于教与学的矛盾

1. 教的维度：教育目标的“高大上”。教育部认定金课应该具

有的标准是：高阶性——即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创

新性——即探究性与个性化学习与训练；挑战度——即课程有难度；

实现上述“两性一度”的有力保障便是有足够的教与学的时间，让

学生在完成认知性目标之后还能继续挑战思维能力型目标。为贴近

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的实际学情，笔者将教育部“高大上”的培育目标，

细化为本校法学课程应追求的教学特点为：以“知识”为载体的德

育培养；以“思辨”为导向的师生互动；以“实践”为主体的综合考核。

2. 学的维度：学生学情的“低窄死”。对比上述教育目标设定

的高阶性与综合性，笔者所在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的具体学情

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低，学习资源渠道窄，知识掌握程度死的特

点。笔者将此学习习惯与学习行为特点上总结为——低、窄、死。

然而这样的学情实际，并不能单一归结为学生的原因，它所

折射的是我们法学教学现有的问题，以及教 - 学之间的矛盾：（1）

教学时间有限，课堂教学无法完成从认知 - 理解 - 掌握 - 创造的

高阶要求；（2）互动单调低效：传统课堂教学最多的互动就是“你

问我答”，然而以知识点为核心的“问答”互动无法有效激励学生，

也无法在课时有限的课堂上真正启发学生思考并反馈；（3）法学

课程的实践方式单一。事实上包括笔者及教学团队在内的法学教

师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设计法学实践活动，而能够运用在课

堂上的，最多也就是案例模拟或者模拟法庭，然而模拟法庭时间

成本太高，将学科知识点全部转化为案例模拟在课堂上演示极不

现实，而让学生分组模拟，学生也往往仅对自己本组案例（涵括

课程个别或零星知识点）深入研究与探索，对于其他知识点也不

甚关注，实践的意义与价值不大。综上，学生实际学情的不愿思考、

不愿作业、不愿“跳一跳”与金课要求的“两性一度”之间形成

了巨大的鸿沟。具体可以归结为下图：

2. 基于传统教学方法的“三困”

如果前述的矛盾是宏观的、理论的，那么传统教学方法面临

的困难则是微观的与实际的。我们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总结了

传统教学方法的三大困境：传统教学绩效之困、传统课堂激励之

困与教学评价单一之困。

（1）毕业生“学情调研”凸显的绩效之困

课程团队在 2020 年对所在院校政法学院往届毕业生进行了一

次学情调研，为了解学生毕业后在公司法务方面的需求以及在公

司法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根据调查，政法学院有超过 60% 的学生

毕业后选择民商事方向，其中约 10% 的学生是公司的法务工作者；

而在大家关于公司法学习以及运用过程中的困境集中在“讲课停

留在理论，缺乏实践”（76%）；“仅限课堂上学习，容易忘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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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理案件时难以运用法条”（46%）。一言以蔽之，就是学

难以致用——这不仅是《公司法》课程的教学困境，也是大多数

法学理论学科的教学困境。“学难以致用”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重在教师想教什么，忽略学生需要学

什么；以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重在讲已有的知识体系的构建，

忽略知识的运用与创新思维的培养；以考试为中心的评价方法，

重在一时知识记忆与理解的考察，忽略过程的训练与知识的实操。

学生往往等不到毕业，只要课程结束，已学的知识就忘却了，等

到毕业，有的知识甚至过时了。

（2）课堂激励之困

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中心，教师都是课堂的中心，

也是唯一的表演者。学生缺乏角色式扮演、沉浸式体验，与教师

难以同步，往往是老师越讲越 High，学生越听越 Down。即便通过

现代信息技术有了更为先进、可控的“签到模式”，但是学生的

抬头率不高，仍然是高校课堂之痛。

（3）教学评价单一之困

传统的法学教学，无论是基于知识点识记的考试，或是基于

课题研讨的论文，往往都是结果考核。而一次考试或一次论文，

能够考察到的知识范围也是有限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何表现，

达到何程度更是被忽略，也难以追踪。此外，被多数高校课堂竞

相实践的小组学习，也因教师的不完全评价，或者过于主观的学

生评价使学生愈来愈反感小组学习的模式，小组学习成为普遍但

难以真正有效果的学习组织形式。

二、问题的解决

1.“玩中学”，应对法学教学绩效之困

S.A.P 的混合式教学一体化设计统筹了以 SPOC 视频为主的线

上课堂与以 PPT 展示和教学 APP 辅助的游戏式线下课堂。总体课

程设计以混合式教学为基础，学生通过情景沉浸式体验与角色扮

演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设计。针对法学传统教学的“学难以致用”

的困境，课堂游戏式教学设计提供的有效方案是：“玩中学”。

（1）课堂游戏化“玩中学”：

游戏式课堂并非真的玩，也无法做到“很好玩”，主要通过

游戏这一学生并不抗拒的情景方式，将课程的知识目标、课堂活

动有逻辑的，有顺序的，有关联地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验到游

戏的每一次闯关、胜利、获得奖励就是攻克一个个知识要点；让

传统的问答式互动课堂，转换为游戏情景下角色浸入式的体验，

不仅仅有问答，更有角色代入的讨论、案例分析等。

（2）角色代入，贯穿始终：

传统法学的实践教学多为案例教学或者模拟法庭，但事实上，

就公司法而言，公司实务还包含着大量的非诉业务与程序。《公

司法》课程中，学生通过“养成”一个公司的过程，同时完成了

处理大量案例、诉讼的过程，更是在公司不同阶段体验各种实务、

程序的过程，包括公司设立登记、注册、签订各项协议、拟定章程、

召开股东会、股东退出、公司解散、注销登记等等，看上去烦琐无章，

却能通过游戏的设计将其有机组合，将公司从生到死可能遭遇的

实务问题都尽量向学生呈现，并让学生能够作出合宜的解决方案

2.“游戏情景”应对传统课堂激励之困

《公司法》课程的 S.A.P 混合式教学一体化设计的线下课程

力求营造公司经营的氛围感，让学生学习更有代入感，我们将养

成式战略游戏的思维模式引入课程假设中，用课程战略游戏的方

式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具体实现了：用游戏场景替换课程章节；

用游戏关卡呈现课程知识点；用游戏闯关组织课堂活动；用游戏

任务激励课堂热情

具体的游戏（课程）架构如下：设计游戏场景——对应课程

知识点——设定闯关与目标：

用游戏的方式组织课程教学，首先的出发点是能够刺激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其次是能够将《公司法》中各项实务活动，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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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能够通过更加系统，有机以及有趣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最后，

由于游戏的激励是多方面的，也使课程的评价方式较传统课堂更

加多元。

3.“混合翻转”应对线下教学方式与评价单一之困

S.A.P 混合式教学一体化设计最终实现了“混合式”教学的翻

转课堂，这是能够实现游戏课堂的基础，课程团队充分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利用学校的智慧课堂与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学习平

台搭建课程学习资源、构建线上 - 线下一体化的“三明治”教学

方案设计以及探索多元教学评价体系。 

以此方案为基础，《公司法》的课程考核构建了以线上 - 线

下两个层面，教师 - 学生两个主体以及学生 - 课程两个客体为设

计的评价体系：

三、总结：S.A.P 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创新亮点

1. 以 SPOC 课程带动的混合式教学创新模式：在经历了约两

年的混合式课程实验基础上，课程的教学可以完全实现线上 - 线

下 - 线上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即学生通过 SPOC 课堂的微课视频

学习认知型知识点与考察，在课堂上，运用所学知识点进行闯关

游戏，开展角色扮演 / 案例模拟 / 融资谈判等实务活动。

2. 以角色扮演与沉浸式体验为特点的课程活动：借助游戏的

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沉浸在游戏角色的体验中，如同真正的在

创办一个公司，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性。

3. 以引导式讨论与案例模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采用游戏方

式后，课程的主要教学功能由线上视频课程承担，线下的课堂主

要作为教师引导学生游戏闯关，完成游戏任务的方式进行。课堂

中的“任务”主要通过学生讨论做出选择或法律文书；课堂中的

诉讼则通过模拟案例完成。

4. 以游戏奖赏与分数评价的双重激励机制：游戏式课程的课

堂以及对学生的评价将从两个维度并行：1）游戏的角度：学生通

过闯过获得不同层度的激励，比如获得不同数量的投资，便于公

司后续的经营；或者通过获得勋章，积攒荣誉；游戏结束对公司

进行评比；2）课程的角度：学生个体通过参加月考获得考试的分

数；学生所加入的“公司”（小组）通过提交整学期完成任务与

诉讼的书面材料，获得平时成绩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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